
 
 
 
 
 

 

 

 
 

 

92年少年身心狀況調查實施計畫 

一、法令依據：民國92年少年身心狀況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係依據統計

法第3條與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92年度施政計畫之規定辦理。 

二、調查目的與用途 

（一）調查目的：主要在蒐集臺閩地區年滿12歲至未滿18歲少年的家庭組

成、生活和身心狀況、偏差行為與特殊遭遇狀況、對少年福利服務與

保護措施的瞭解情形，以及對政府未來辦理少年福利措施的期望等資

料。 

（二）調查用途：調查資料經整理統計分析後，提供下列用途 

1.供為政府制定前瞻性少年福利政策與修訂少年福利相關法規之重要參

考。 

2.供為政府推動少年福利各項措施之參考，使少年獲得更妥善的照顧與

適切的生活教育。 

三、調查區域範圍及對象 

（一）調查區域範圍：臺閩地區，包括臺灣省、臺北市、高雄市及金馬地區

（金門縣、連江縣）。 

（二）調查對象：以居住於本調查區域範圍內之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戶

內年滿12歲至未滿18歲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對象，亦即不包括武裝勞

動力（如就讀高中、高職類軍事學校者）、監管人口（如在少年輔育

院、觀護所與監獄者）及在海外就學者等。 

四、調查項目： 

(一) 受訪者(少年)基本資料：包括性別、出生年月、教育程度及戶籍所

在地的縣、市和市、鎮、鄉等。 

(二) 家庭組成及親子互動狀況。 

(三) 生活狀況及滿意情形。 

(四) 身心狀況、偏差行為與特殊遭遇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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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目前少年福利服務及保護措施的瞭解情形。 

(六) 對政府未來辦理少年福利措施的期望。 

(七) 其他相關事項。 

五、調查表式：由本部統計處及社會司協同相關專家學者及少年福利團體，

依據上列調查項目擬訂「92年臺閩地區少年身心狀況調查表」一種（詳附

件一）。 

六、調查資料時期 

（一）靜態資料：民國92年8月31日。 

（二）動態資料：依調查項目而定。 

七、實施調查期間：民國92年10月20日至11月30日。 

八、抽樣設計及調查方法： 

(一) 抽樣方法：本調查採分層比例隨機抽樣法。 

(二) 調查母體：本調查以民國 92 年 8 月 31 日年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常

住於本調查區域內，已設有戶籍之少年人口，並以戶籍登記數為調查母

體。惟實際抽樣時，分成「在學者」與「未在學者」等次母體分別辦理

抽樣。其抽樣母體來源如下： 

1. 在學者： 

以教育部各學校年齡別學生人數之統計資料做學校抽樣之清冊

（供為抽取樣本學校，再於樣本學校內抽取調查樣本）。 

2. 12 歲至未滿 15 歲未在學者： 

(1) 函請教育部提供中輟學生及在家教育者名冊。 

(2) 洽請本部社會司協助蒐集各少年福利機構收容之未在學校就讀者

名冊。 

3. 15 歲至未滿 18 歲未在學者： 

(1) 91 學年度以前資料：洽請本部戶政司就現有戶籍登記之教育程度

資料，核取僅登記「國中及以上畢業」但未註明「高中高職及以上

肄業者」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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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2 學年度新增資料：函請各樣本國中協助蒐取應屆畢業生未繼續

升學者名冊。 

（三） 地區分層：將臺閩地區 25 個縣市分成下列 7層： 

1.臺北市。 

2.高雄市。 

3.臺灣省北區：包括臺北縣、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基隆市與新竹

市。 

4.臺灣省中區：包括苗栗縣、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和臺中

市。 

5.臺灣省南區：包括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

市、臺南市。 

6.臺灣省東區：包括花蓮縣和臺東縣。 

7.金馬地區：包括金門縣及連江縣。 

(四) 樣本抽取及調查方法 

1.國中在學生：將各層、各縣市國中學校再依市、鎮、鄉分層，層內第

一階段抽樣單位為學校，第二階段抽樣單位為學生，採派員至校園將

受訪樣本學生集中，進行填表說明後，由受訪樣本學生自行填表後收

回。 

2.高中、高職及五專在學生：將各層、各縣市高中、高職及具有五專學

生之學校，再依公、私立分層，層內第一階段抽樣單位為學校，第二

階段抽樣單位為學生，請樣本學校協助分發調查表，採受訪樣本學生

自行填表後交由學校集中寄回。 

3.大專以上在學生：以隨機抽樣法抽取三分之一的大專院校，函請樣本

學校就合乎本調查對象之學生，以隨機抽樣法抽取樣本，採通信調查

法，由受訪樣本學生自行填表後寄回。 

4.特殊教育學校及中途學校在學生：以隨機抽樣法抽出半數學校，對樣

本學校內合乎本調查對象之學生全部調查，調查方法與國中在學生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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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在學者：就所蒐集到之母體名冊先按縣市再按年齡排序，以系統抽

樣法抽取樣本，採通信調查法。 

(五) 預計完成有效樣本達 16,000 人以上，詳細抽樣設計如附件二。 

九、推計方法：採分層比例估計法推計。 

十、調查結果表式：依調查目的及調查項目，按地區別、受訪少年基本資料

（性別、年齡、就學情況）及少年家庭概況（父母親工作狀況、教育程度

及兄弟姊妹數）等分類，分別整理編製調查結果統計表（結果表式詳如附

件三）。 

十一、主協辦機關：本調查以內政部為主辦機關，並委託民間專業調查單位

或學術團體協助辦理。其掌理事項及權責如次： 

（一）主辦機關：由內政部（統計處、社會司）辦理調查之策劃設計、調查

工作之協調與督導，以及調查報告之審核與編印等事宜。 

（二）協辦機關：學術機構或民間專業調查公司：負責調查之準備、調查工

作之執行、訪問表之審查、資料處理、以及結果之分析與報告之撰寫

事宜。 

（三）樣本學校：請本調查抽中之樣本學校，指定專人協助辦理相關調查作

業及提供本調查所需資料。 

十二、調查人員遴選：本調查置訪問員、審核員、指導員及督導員各若干

人，分別負責本調查之各項工作，並依下列方式遴置： 

（一）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本調查實地訪問工作，由協辦機關按縣市

分別遴選適當人員擔任訪問員、指導員及審核員，擔任到校園訪問及

訪問表資料之審核等工作。 

（二）督導員：主辦機關及協辦機關為配合本調查工作之需要，分別設督導

員若干人，負責調查工作之督導與訪問表之抽核等工作。 

十三、調查工作之實施： 

（一）調查工作之協調：本調查工作有關母體資料之蒐集、與教育主管機關

及樣本學校之協調聯繫、致受查者函等事宜，由主辦機關負責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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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查人員訓練：本調查為期調查工作順利推展，應舉辦各級調查工作

人員講習會，由協辦機關負責辦理，由主辦關派員協助。 

十四、資料處理：以電子計算機處理為主，人工處理為輔，人工處理部分包

括調查資料之審核、註號、檢誤、更正、結果表之核對、研判與分析

等；電子計算機處理部分包括調查資料登錄、軟體程式設計、資料處理

及結果表列印等。 

十五、調查報告之編布：本調查統計結果，依結果表分析並編撰初步提要

報告及「92年少年身心狀況調查總報告」。 

十六、調查工作進度 

（一）籌劃設計及招商：民國92年3月1日至7月31日。 

（二）蒐集母體及編定樣本名冊：民國92年8月1日至8月31日。 

（三）調查工作準備：民國92年8月16日至9月10日。 

（四）辦理講習會：民國92年9月10日至9月20日。 

（五）實地訪問調查：民國92年9月25日至11月10日。 

（六）調查資料審核：民國92年10月1日至11月10日。 

（七）資料複核及登錄：民國92年10月5日至11月15日。 

（八）資料處理、檢誤及結果表列印：民國92年10月25日至11月25日。 

（九）提交期中報告：民國92年12月15日。 

（十）期末調查報告撰寫：民國93年1月1日至1月31日。 

(十一)調查總報告審查、修正、編印及工作檢討：民國93年2月1日至2月28

日。 

十七、調查經費：本調查所需經費由內政部年92度預算統計業務專案計畫

項下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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